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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申辦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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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期限及活動辦理期程

中央委員輔
導諮詢會議

線上申辦系統
填報期限

體育署審查
會議(競爭型

計畫)

活動辦理期程

各縣市政府向體育
署共同核結期限

111/9/7-

111/10/5
111/12/13-14 112/2/1-10/31 112/12/7111/7/26、27體育署

1.各計畫案核結期限為最後辦理日期後15日內線上填報並送紙本資料到府
辦理核銷。

2.訂於111/10/20(暫定)邀集委員辦理審查作業，必要時辦理簡報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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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及核結原則

撥款及核結：

 經費核結撥款，民間團體不辦理預撥。
 請撥要件：上網填報成果報告、檢附核銷單據(民間團體：領據、收支明細表、

原始憑證；學校：領據、基金結報表；公所：領據、收支明細表、納入預算
證明)。

 核結作業(活動辦畢15日內)。

核結規範：

 經費超過補助基準部分須自籌辦理。
 如未於時限內辦理核結程序完結者，將併同計畫評核結果列入扣減次一年度

補助經費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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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計畫辦理變更核處原則

計畫變更未損及執行效益者(如：活

動名稱、時間等)，變更作業以線上系

統辦理為原則(含申請及准駁)，本

府本權責核處，免送署核備及副知

體育署，變更作業請於活動至少2

週前變更，並來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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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將定期檢視作業辦理情形，並

針對異常狀況或單位加強訪視或稽

核；體育署亦會透過線上系統功能

進行後端管考。

縣市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縣市初核函送體育署核辦

活動涉及內容變更或調整計畫後損

及執行效益者(如：調降參與人數

或場次達30%以上)，請於活動前1

個月函知本府，俾利本府於活動辦

理至少2週前送體育署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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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檢視原則

Add Contents Title

Add Contents Title

活動核實性

活動普及性

活動效益性

 違反三項基本原則之一者，除受補助單

位報經本府專案同意外，將註銷補助經

費。

 活動經專案報核同意者，除有特殊原因

外，仍請依違反情節輕重核酌扣減活動

補助經費(下限20%；上限50%)，並列入

隔年度初核作業之考評參據。

特殊規範
活動執行單位違反情節重大，且經督導訪視後，仍無法符合專
案相關規範者，本府得部分或全面註銷執行單位年度計畫所獲
經費。 5

＊須依計畫(平台)提報時間、地點、內容辦理

＊現場須能辨識為運動i臺灣2.0年度計畫活動

＊參與對象、辦理方式、參與人次、辦理場次不
得與核定活動有嚴重落差



縣市輔導執行單位機制

 辦 理 計 畫 申 辦 說 明 會 議

(111.9.7)。

 遴聘計畫審查委員及訪視委員。

 縣市委員辦理訪視作業。

 教育部體育署秘密客辦理抽查

作業(不通知)。

 活動訪視以活動核實性、活動

普及性、活動效益性、活動保

險、活動執行與計畫是否相符

為主要訪視內容。

本
縣
行
政
及
訪
視
作
業

本
縣
規
劃
、
諮
詢
會
議

 依會議主題邀請相關單位、縣市

訪視委員召開。

 縣市112年召開期初說明會議、

期中檢視會議、期末檢討會議，

須中央輔導委員出席。

 112年期初、期中、期末會議完

成日期分別為3月25日前、7月25

日前、11月25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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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辦理專案及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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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專案經費比例及辦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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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3.體適能檢測

4.培育及媒合國民

體適能指導員

5.縣市輔導作業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原住民族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3.縣市輔導作業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身心障礙專案

80%經費辦理類別

1.體育活動

2.體育運動課程

3.縣市輔導作業

20%經費辦理類別

競爭型計畫
併

入

8%
8%



A B

C D

宜配合節日、地方

特色、重點發展

適合各族群參與之體育

活動、落實參與運動機

會均等

整合既有資源、連結多

方通路

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

族人口需求，優予提供

運動參與機會及服務

體育活動(一般、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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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專案：原住民參加者達50%以上
身心障礙專案：身心障者參加者達30%以上



活動類型 申請單位 申請案件數 申請經費原則

水域活動 以民間團體為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
請2案

每案至多8萬元

南投縣鄉鎮特色體育
活動

以各鄉鎮市體育會為
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
請3案

每案至多8萬元，
如活動規模較大，
可併案辦理。

自由車 以民間團體為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
請1案

每案至多30萬元

特色體育活動 以體育會、體育團體、
大專院校為原則

本縣體育會至
多5案，其他
單位至多申請
1案

視活動類型及預估
人數補助經費，每
案至多10萬元

大型特色體育活動 本府主辦、民間團體 各單位以1案
為原則(本府
除外)

依所送計畫內容個
案審查

一般專案體育活動-申辦經費原則



辦理類別 執行內容 經費

鄉鎮市區綜合運動會 以原住民為參加對象辦理綜合性運
動會，至少含3項傳統運動競賽，
計畫需附競賽規程

每案至多補助
50萬元

原住民族傳統地方特色
運動

辦理原住民族單一種類傳統特色體
育展演、活動或研習推廣

每案至多補助
25萬元

原鄉特有運動特色 辦理適合推動於多數原住民族之運
動(不限傳統項目)

每案至多補助
25萬元

原住民專案體育活動-申辦經費原則



身心障礙專案體育活動-申辦經費原則

辦理類別 執行內容 經費

身心障礙運動大集合 包含2種以上身障類別，及2種以上
身障種類運動

每案至多補助
15萬元

身心障礙單項運動比賽 以1天為原則，每梯次至少60人參
加

每案至多補助
10萬元

身心障礙綜合運動會 1.至少有身障運動種類4種
2.應規劃含2種以上障礙類別者參
加

每案至多補助
25萬

身心障礙游泳體驗營活
動

1.至少規劃5天一期，每班身障者
至少8人。

2.助理教練及身障學員比，應達
1:3比例配置。

每案至多補助
10萬元



體育運動課程(一般專案)

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

•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每週至少180分鐘，參加學員至少20人，且參加學員固定，
每位學員須年滿23歲。

•應配合針對學員實施國民體適能前、後檢測。分為一般民眾23至64歲者，須配合參加國
民（科技）體適能檢測；65歲以上者，須參加銀髮族（科技）體適能檢測。

•依國民、銀髮族體適能檢測年齡分別開立課程。

•課程指導人員（講師）以聘任具合格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尤佳，可於「體育雲全民運動資
訊系統」媒合運用人才。

•體適能檢測部分，屆時由縣市政府所擇定之檢測單位提供服務；執行課程單位須開課日
1個月前主動聯繫體適能檢測單位，提供常態性課程期程(開始及結束日期)、學員人數及
地點等資訊，以利檢測單位安排施測。

•每學員參加課程堂數須達60%，且有60%學員參與體適能檢測之前、後測，前、後測間隔
須達8週（至少50天）。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

•得免辦體適能檢測。

10



活動類型 申請單位 申請案件數 申請經費原則

常態性課程 以民間團體為
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請1案 每案至多60萬元，至少
含10個班別

非常態性課程 以民間團體為
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請1案 每案至多60萬元，至少
含12個班別

非常態性課程
-銀髮

以民間團體為
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請1案 每案至多70萬，至少含
14個班別

非常態性課程
-女性

以民間團體為
原則

每單位至多申請1案 每案至多30萬，至少含6
個班別

一般專案體育運動課程-申辦經費原則



體育運動課程(原住民族、身心障礙專案)

原住民

•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每週至少180分鐘，參加
學員至少20人，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50%以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參與者原住民族身分者應達50%以上。

身心障礙

•常態性課程：每課程(班)期程至少8週，每週至少180分鐘，參加
學員至少20人，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30%以上，且參加學員固定。

•非常態性體育運動課程：活動參與者中身心障礙身分者應達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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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類別 執行內容 經費

課程-非常態性課程 運動課程以原住民傳統特色運動為
主，如於暑假期間辦理，每梯次至
少5天，參加人數至少30人

每案至多補助
9萬元

課程-常態性課程 依常態性程規定辦理，至少需含4
課程

每案至多補助
24萬元

原住民族專案體育運動課程-申辦經費原則



身心障礙專案體育運動課程-申辦經費原則

辦理類別 執行內容 經費

非常態性課程 身心障礙體驗營，每梯次每週辦理
1次，期程2個月(8次)，至多辦理2
梯次，每梯次之學員應不相同。

每案以補助6
萬元為原則，
經費如有不足
以補助講師費
為原則

非常態性課程 身障活力養成班，善用公有空間，
辦理身障者長期性運動課程。每週
至少1次60-90分鐘運動課程，期程
3-6個月。

每案以補助10
萬元為原則

常態性課程 依常態性程規定辦理，身障常態性
課程免做體適能檢測

每案至多補助
7萬元



檢測服務方式

配合112年運動i臺灣2.0計畫之體育活動

及體育運動課程辦理

辦理方式

依「國民體適能檢測實施辦法」或「科技

體適能檢測試辦計畫」規劃辦理

補助基準

每人每年以1次為限，補助300元，惟常態性課

程每人每年以2次為限（補助600元）。

資料上傳

須於檢測結束後三週內上傳「體育雲全民運動

資訊」。檢測資料上傳作業需由具備國民體適

能指導員資格者（證照需於有效期限內）統籌

辦理。

辦理方式

補助基準資料上傳

檢測服務方式

體適能檢測(一般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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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專案-培育及媒合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與在地大專校院合作辦理)

13

辦理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考試，每場次至少20人參與，

並需搭配檢定考試辦理強化課程，提升考生之應試實力。

由體育署「112年度推動企業聘用運動指導員暨國民體適

能專業人才提升計畫」之委辦廠商，提供課程授課師資，

並安排檢定與授證。

未來檢定合格之人員可媒合擔任縣市運動活動或課程之運

動指導工作。

推動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在地化。

※活動經費：28萬元



辦理112年運動i臺灣2.0計畫應注意事項
1.創新：跳脫以往運動i臺灣計畫既有框架，並結合在地特色、地

方特色運動等辦理活動，可結合鄉鎮公所辦理地方特色體育活動。
2.開發有別以往之活動參與者：根據體育署觀察各單位往年活動辦

理參與受眾過於固定，期望各單位能開發有別以往之活動參與受
眾。

3.報名公平公開：過去活動大都無開放報名，或僅於固定群組開放
報名，造成部分民眾向體育署反映無法參與運動i臺灣計畫活動，
請執行單位能於活動前於公開平台開放報名，並將報名連結提供
本府於南投i運動臉書粉絲專頁公告，以達報名之公開性、公平
性。

4.活動整併：同一單位辦理同一類型活動過多，請整併為同一計畫
系列活動，以避免活動計畫數過多不易管理，造成違規情形。



5.辦理活動規畫重點：行銷宣傳、資源整合(通路結合)、全民參
與。

6.活動名稱：請更新勿沿用原運動i臺灣計畫專案名稱，活動名
稱不要過長。

7.水域活動：辦理水域活動附件請附水安計畫，無水安計畫一律
不予核定，並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如為須
事先申請水域，請務必辦理相關申請作業，另活動請附隨辦理
水域自救觀摩與宣導知能。

8.自行車、健走、路跑活動：使用道路請提出相關路權申請，並
於計畫附件檢附交通維持計畫，無交維計畫一律不予核定，並
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9.各項活動經費依過去辦理成效、行政配合度、違規紀錄等酌予
調整。

10.本府得視申請情形予以增減申請上限，以符合教育部體育署經
費比例規範。



03評核執行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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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執行計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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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113年經費增減依據

 各專案計畫：

 行政效能+行政成效之KPI值

 競爭型計畫：

 行政效能+行政成效之KPI值

 計畫執行內容與規劃原則符合度

 計畫中資源普及與整合之完整性

 計畫實際成果與預期效益達成度



項目 定義 KPI值

經費執行率

縣市年度計畫核結經費/年度計畫獲補助經費(扣除訪視輔

導中因違反核實性、普及性及效益性等原則，致註銷或部

分扣減之活動經費)x100%

年度經費執行率須達85%以上

計畫註銷比率 縣市年度計畫註銷數/實際核定計畫數x100%
縣市年度計畫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註銷計

畫比率不得逾5%

計畫成果填報率
各計畫成果須於活動結束後15工作日內由各計畫執行單位

填報完成
計畫成果準時率須達整體計畫85%

計畫核銷效率
各計畫核銷須於活動結束後30工作日內由縣市政府審核完

成。全案核結時間須於112年12月7日前完成。
縣市政府核銷準時率須達整體計畫85%以上

計畫穩定性

各計畫資訊提供正確性(以公開辦理日數計次、每辦理日

有2次修正機會，修正率=修正次數/總辦理次數)

各計畫因經費核定後第1次修正不列入紀錄

計畫內修正率超過50%，該計畫則計違規。

違規率(違規計畫數/縣市總計畫數)不得逾

30%

計畫正確性
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辦理，各執行單位未於第一時

間更新i運動資訊平台等活動資訊

該計畫則計違規。錯誤率(違規計畫數/縣

市總計畫數)不得逾3%

行政效能評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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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成效評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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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定義 KPI值

活動舉辦場次
執行率

活動實際舉辦場次/活動預估舉辦場次 x100%
年度活動舉辦場次執行率須維持

95%以上

活動參與人次
達成率

活動實際參與人次/活動預估參與人次 x100%
年度活動參與人次達成率須維持

95%以上

如計畫有修
正，以最後
修正計畫計
算。



04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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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編列-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i臺灣2.0計畫版】



(2)其他經費編列應注意事項

補助金額 雜支 自籌款

3萬 1,428以下 3,708以上

4萬 1,904以下 4,944以上

5萬 2,380以下 6,180以上

6萬 2,857以下 7,416以上

7萬 3,333以下 8,652以上

8萬 3,809以下 9,888以上

9萬 4,285以下 11,124以上

10萬 4,761以下 12,360以上

15萬 7,142以下 18,539以上

25萬 11,904以下 30,899以上

補助金額×5÷105 補助金額÷0.89-補助金額

 雜支

不得逾5%

 自籌

需自籌11%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運動i臺灣2.0計畫版】，無補助項
目請自籌辦理，系統選「其他」，經費項目超過補助上限亦請自籌辦理(如紀
念品上限250、工作人員服裝每件500元，超過部分請自籌辦理)。

工作費(工讀費)自112年1月1日起為每小時176元。(以參加人數1/10為編列上
限)。

申辦計畫時預估人數，請填人次，核結時亦同。(請勿高估人次，並考量疫情
因素影響，經費核定後場次數及人次數僅能調整30%，超過須函報體育署重新
核定)。

概算表說明欄位(場佈、器材、印刷、雜支、紀念品、講師費的時數計算…等)
務必填寫，核銷時僅能核銷填寫的品項(即使有寫……等)。

核銷時請附變更辦理時間、地點公文函。

(2)其他經費編列應注意事項



(3)資訊安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8條、第28條、第41條、第52條)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之權限，
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益團體辦理；其成員因執
行委任或委託事務所知悉之資訊，負保密義務。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建請各單位使用本系統時注意請勿
串改及外洩個人資料，並強化各單位資運安全宣導作業。(不應
歸咎工讀生誤繕資料，用人單位無法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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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結 束
謝 謝 大 家 !


